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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簡中有些特殊的語法現象近來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和討論。 例如：

（１）面�（皯）�（皵），脛不生之毛。（上博二·容成氏２４）

（２）城上生之葦。（上博四·采風曲目３）

“面皯皵”的説法，也見於上博九《舉治王天下·禹王天下》簡３１“�丩旨身��”，

整理者濮茅左先生讀爲“百糾置身��”， 〔１〕望文生義，不足爲訓。 “�”即“首”，簡帛

網簡帛論壇海天遊蹤網友讀爲“手厚胝”， 〔２〕簡帛網簡帛論壇鳲鳩網友讀爲“首垢黧”

或“ 首耇黧”。 《説文》：“耇，老人面凍黎若垢。” 〔３〕蔡偉讀爲“首（手）丩（句）旨（指），

身�（鱗）�（皵 ／ 錯）”，《説苑·君道》：“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

《淮南子·修務》：“弟子句指而受。”《鹽鐵論·刺議》：“僕雖不敏，亦當傾耳下風，攝齊

句指，受業徑於君子之塗矣。”“拘指”、“句指”爲同義連語，彎曲之貌。 簡文是描寫大

禹治水之辛勞，以致手彎曲而不能伸展，身之膚理也麤皵若魚鱗了。 〔４〕

“脛不生之毛”，徐在國、劉樂賢均已指出，上博簡文即《韓非子·五蠹》及《尸子·

廣澤》中的“脛不生毛”。 〔５〕何琳儀則讀“之”爲“趾”， 〔６〕但“脛不生趾毛”不辭。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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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蓬生起初認爲簡文中的“之”是衍文， 〔１〕但是在上博四《采風曲目》“城上生之

葦”出土後，孟先生改變了看法。 對於這種“之”，孟蓬生認爲：

“之”字無實義，但用法特殊，值得留意。上博簡（二）《容成氏》簡２４：“面

幹皵，脛不生之毛。”其中的“之”字當與此用法相同。我曾經懷疑這個“之”

字是衍字，現在看來恐怕是不能成立的。“脛不生之毛”對應《莊子·天下》

中的“脛無毛”，只能理解成“脛不生毛”，而此簡的“城上生之葦”也只能理解

成“城上生葦”。這種用法的“之”字在傳世文獻中好像不曾有過，應該是楚

地方言所特有的一種語法現象。至於這種“之”字只能用於“生”字之後，還

是也可以用在其他動詞之後，則有待於更多的材料方能得出結論。〔２〕

對於孟先生的説法，也有學者表示支持。 李明曉即從孟蓬生之説，把這裏的“之”

視爲結構助詞。 〔３〕

但是沈培却把這種“之”與古書中的“生之名”對比，認爲即相當於“動之名”這樣

的雙賓語結構。 〔４〕沈培還引以下的例子來證明《容成氏》的“生之毛”跟古書作“生

毛”是同類的情况。

（３）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

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左傳·昭公二十年》）

（４）衛侯夢于北宫，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噪曰：“登此昆吾之虚，

綿綿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左傳·哀公十七年》）

（５）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爲史公。决漳水，

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粱。”（《吕氏春秋·樂成》）

（６）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决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

粱。”（《漢書·溝洫志》）

（７）五沃之土……其陰則生之楂蔾，其陽則安樹之五麻。（《管子·

地員》）

上面例句中的一些“之”字，裴學海認爲是“語助”。 〔５〕沈培先生認爲這裏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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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複指代詞，但指代的是處所而不是人物。 但問題是，如果這裏的“之”是複指處所的

話，則語序實爲“生圃杞”、“生昆吾之虚瓜”、“生斥鹵稻粱”、“生陰楂蔾”，而正常語序當爲

“生杞圃”、“生瓜昆吾之虚”、“生稻粱斥鹵”、“生楂蔾陰”，處所賓語應當置後的，爲什麽要

顛倒語序呢？ 而且，“脛不生之毛”、“城上生之葦”，“脛”、“城上”等處所已經作爲主語出

現，相距如此之近，又有何必要複指呢？ 如果“之”不是指代處所的話，那麽又是指代什

麽呢？ 所以即使視爲指代詞，也是已經虚化了的没有確指的定冠詞一類。

上面已經指出，“脛不生之毛”，《韓非子·五蠹》及《尸子·廣澤》作“脛不生毛”；

《吕氏春秋·樂成》“終古斥鹵，生之稻粱”，《漢書·溝洫志》作“終古舄鹵兮生稻粱”。

其實，從各家所舉的語法變换形式來看，恰好可以證明這裏的“之”是可有可無的助

詞，而不是什麽代詞。 雖然指示代詞和助詞之間的界限有時很模糊，但是代詞不能省

略，而助詞則可以省略。 從語言類型學來看，基本都是如此。

以親屬語言的彝語材料爲例，胡素華指出，彝語指示代詞ｋｏ３３的代詞、助詞和前綴

成分之間的界限很模糊，其功能難以捉摸，並且在一定的語境中可以進行語法再分析。

ｋｏ３３作爲不同的詞類，在句法中的功能是不同的，其語法意義可以從某些語法形式上看

出：１．指示代詞ｋｏ３３可以用被代替的人、事和物本身來替换，助詞和前綴却不能用其他

詞來替换；２．助詞ｋｏ３３可以省略，而代詞和前綴ｋｏ３３却不能省略。 〔１〕從這個角度來説，

恰恰證明這裏的“之”不會是代詞，自然也就談不上指代處所還是指代人物了。

按照沈培的看法，“生之名”相當於“動之名”這樣的雙賓語結構，也就意味着“脛

不生之毛”、“城上生之葦”中的“生”這個動詞除了可以跟主語之外，還可以帶兩個賓

語。 但是何樂士指出，［動·之·名］結構内部有兩種語法關係，一爲動詞與雙賓，如

“與之邑”、“奪之杖”；一爲動賓與補語，如“殺之南里”、“歸之施氏”。 二者的形式一

樣，區别的辦法是，雙賓式中，動詞所表示的行爲及於兩個賓語，因而可引進 “爲”、

“以”諸介詞，使雙賓式轉换爲“介（賓）動（賓）”或“動（賓）介賓”結構，而動補式中的

“名”往往代表行爲發生的處所，所以可引進介詞“於”轉换爲“動之於賓”的格式，如

“殺之於南里”、“歸之於施氏”。 〔２〕貝羅貝（ＡｌａｉｎＰｅｙｒａｕｂｅ）也指出，只有［＋給予］與

格式動詞可以用於“動＋間賓＋直賓”與格結構中。 〔３〕换句話説，只有與格動詞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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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帶雙賓語。 而張伯江指出，雙賓語結構與雙及物結構不同，處所賓語不能歸爲雙及

物結構，但仍然是雙賓語結構。 〔１〕

事實上，確實並非只有與格動詞才可以帶雙賓語。 郭店楚簡《老子》乙組有“攸

（修）之身”、“攸（修）之家”、“攸（修）之向（鄉）”、“攸（修）之邦”、“攸（修）之天下”這樣

的“動之名”雙賓語結構，但其結構爲動詞＋之＋處所賓語，動詞“修”並非［＋給予］與

格式動詞，代詞“之”實際指代名詞“德”。 所以“動之名”雙賓語結構並不僅僅局限於

［＋給予］與格式動詞。 上述這種“動之名”雙賓語結構，何樂士稱之爲 “動賓補”結

構， 〔２〕李永則稱之爲“非典型雙賓結構”，把“處所 ／ 時量 ／ 動量 ／ 度量”等名詞成分視爲

準賓語。 〔３〕抛開學説分歧不論，即使把這種“動之名”結構視爲雙賓語結構，處所賓

語也總是置後的，所以才會被有些學者視爲補語。 但即便是這種“動詞＋之＋處所賓

語”的雙賓語結構也不同於沈培所説的處所賓語前置的“生之名”結構類型，這是沈培

所説“生之名”雙賓語結構難以回答的問題。

“動之名”雙賓語結構中的處所賓語總是處於遠賓語的位置，按照沈培的説法，問

題産生了：“生之名”雙賓語結構中的處所賓語却處於近賓語的位置，從動詞配價關係

上説並不合適的。 馬慶株指出，雙賓語中遠賓語和動詞之間的關係是間接成分之間

的關係，而近賓語與動詞之間的關係是直接的。 〔４〕 “脛不生之毛”、“城上生之葦”等

句中“毛”、“葦”等名詞與“生”的關係更爲直接，這也反證了“之”不可能是近賓語，因

此也否定了“生之名”雙賓語結構的可能。 况且動詞“生”並非與格動詞，除了主語之

外，它只能跟一個賓語。 也就是説，“生”最多只是一個二價動詞，只能帶單賓語。 殷

國光在全面統計《莊子》後指出“生１”（生長，出生，産生）是個一價動詞，“生２”（生育，生

出）是個二價動詞。 〔５〕我們不知道除了沈培硬拗的例子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的用例

支持“生”是個三價動詞、可以帶雙賓語的説法。 换句話説，如果真如沈培所言，那就

應該能在文獻中找到“生”可以帶除了“之”以外的其他的間接賓語。 可是，“生”可以

帶除了“之”以外的其他“間接賓語”的例子暫時得不到文獻支持。 至於沈培所舉的其

他“生之”的例子，我們這裏就不討論了。 “生之”與“生之名”語法形式不同，語義關係

不同，二者本無相似性，也就不在這裏類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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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如果單純在古漢語内部比較，由於各自秉持不同的理論體系，因此相關結

論也難分高下。 但是如果我們换個思路，從語言類型學角度考察一下近代漢語和現

代漢語，就會發現同樣存在類似的語言現象：

例１： 其

（８）近日趙兄染其疾病，不知有甚事，著揚州奴來請我。（《東堂老》劇楔子）

（９）近日我染其疾病。（《五侯宴》劇三）

（１０）於三月十五日，天子親到御園，向東南方打其一彈。（《抱妝合》劇

楔子）

（１１）敢問秀才，配其良姻否？（《渭塘奇遇》劇三）

（１２）我當年同兄弟阮肇上天臺山采藥，只爲日暮，迷其歸路。（《誤入桃

源》劇三）

（１３）到於浙西錢塘鎮，立名行在，即其帝位。（《東窗事犯》劇楔子）

（１４）我今鋪謀定計，務要擒拿了許褚、張遼，逐其曹操。（《陳倉路》劇一）

（１５）不幸夫主亡逝已過，只有一個孩兒、年長八歲，俺娘兒兩個，過其日

月。（《竇娥冤》劇楔子）

（１６）小官輕財好士，養其四方遊士。（《延安府》劇二）

（１７）今日無其事，在衙門閑坐。（《望江亭》劇四）

王瑛認爲這裏的“其”都是語助詞，没有什麽具體意義，“在許多場合下與現代動

詞之後的附加成分類似，與用作人稱代詞領格或指示代詞者不同”。 （８）、（９）二例均

猶言患了疾病；（１０）至 （１４）均猶言 “打了”、“配了”、“迷了”、“即了”、“逐了”；（１５）、

（１６）猶言“過着”、“養着”。 〔１〕實際上就是認爲它們在這裏已經變成了體標記（ａｓｐｅｃｔ

ｍａｒｋｅｒ）。

例２： 他（它）

（１８）目連欲見其母，求他獄卒再三。（敦煌變文《目連緣起》）

（１９）緣何事開他地獄門？（敦煌變文《大目乾連冥間救母》）

（２０）告妻兒，三教堂中避他炎暑。（《劉知遠諸宫調》卷二）

（２１）今夜裏彈他幾操，博個相逢。（金董解元《西廂記諸宫調》卷四）

（２２）今日歇他一日，明日早下山去。（《水滸傳》三十四回）

（２３）天遣兩家無嗣子，欲將文集與它誰？（唐元稹《郡務稍簡因得整比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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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王瑛： 《詩詞曲語辭例釋（增訂本）》第１８８—１８９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６年。



舊詩並連綴焚削封章繁委篋笥僅逾百軸偶成自歎因寄樂天》詩）

（２４）萬里崖州君自去，臨行惆悵怨他誰？（《古尊宿語録》卷八《次往廣

教語録》）

（２５）初合雙鬟學畫眉，未知心事屬他誰。（宋朱淑真《秋日偶成》詩）

（２６）恁時節船到江心補漏遲，煩惱怨他誰？（《救風塵》劇一）

吕叔湘、江藍生認爲例句（２１）、（２２）從形式上看，也許可以解釋爲雙賓語句，但是

從“他”字的作用方面看，既然無所稱代，實在是前面動詞的附屬物。 例句裏頭的動詞

都是單音詞，這個“他”字可以湊成一個音節，這種用法跟古代的“填然鼓之”、“浡然興

之”（《孟子·梁惠王》）的“之”可以相比。 〔１〕也就是説，它們已經成了某種襯字，用馮

勝利 〔２〕的話説，就是“音步填充成分”（ｆｏｏｔｆｉｌｌｅｒ）。 〔３〕梁銀峰認爲例句（２３）、（２４）

等中的“他（它）誰”中“他”的詞彙意義已經弱化，發展成類似詞頭的前附成分，附在疑

問代詞“誰”之前，主要起加强疑問語氣的作用。 〔４〕

例３： 那

（２７）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二程遺書》卷二）

（２８）你也拿那鏡子照照，配遞茶遞水不配！（《紅樓夢》二十四回）

以上一些例子很多都見於吕叔湘、江藍生、王瑛、梁銀峰等人論著，具體例句諸家

分析頗詳。 與“生之名”類似，它們共同的特點都是“ＶＰＮ”，Ｐ是指由代詞（ｐｒｏｎｏｕｎ）

演變而成的虚詞（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梁銀峰認爲這些例子中的“其”、“他”、“那”已經由指示詞

向定冠詞方向發展，指示詞的指别意義已經弱化。 〔５〕

我們認爲這裏的“其”、“他”、“那”實際上已經由指示代詞和第三人稱代詞發展成

爲體標記（ａｓｐｅｃｔｍａｒｋｅｒ）或者“音步填充成分”（ｆｏｏｔｆｉｌｌｅｒ），完全失去了指代功能。

這種演變途徑 Ｈｏｐｐｅｒ＆Ｔｒａｕｇｏｔｔ稱之爲語法化傾斜（ｃｌｉｎｅｏｆ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ｉｔｙ）：

實有義項（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ｔｅｍ）＞語法虚詞（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ｗｏｒｄ）＞附着成分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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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吕叔湘、江藍生： 《近代漢語指代詞》第２９—３０頁，學林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馮勝利： 《漢語的韻律、詞法與句法》，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７年；馮勝利： 《漢語韻律句法學》，上海教育
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與此類似，《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吾聞文成之世，童謡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王引之《經傳
釋詞》卷九：“三‘之’字並與‘兮’同義。”與其認爲這裏的“之”是語氣詞，還不如認爲是襯字（犳狅狅狋犳犻犾犾犲狉）

更爲妥當。

梁銀峰： 《東漢至唐五代時期“他＋犖”格式中“他”的語法功能及其流變》，《語言科學》２０１１年第３期；梁
銀峰： 《近代漢語“他誰”的源流》，《歷史語言學研究》第六輯，商務印書館２０１３年。

同上。



（ｃｌｉｔｉｃ）＞屈折詞綴（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ｆｆｉｘ）〔１〕

以人稱代詞爲例，Ｈｏｐｐｅｒ＆Ｔｒａｕｇｏｔｔ指出在法語中第三人稱代詞後來發展成爲

一致性標記（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ｍａｒｋｅｒ）：

（２９）Ｍａｆｅｍｍｅｉｌｅｓｔｖｅｎｕ．

Ｍｙ：ＦＭｗｉｆｅＡＧＲｈａｓｃｏｍｅ

Ｍｙｗｉｆｅｈａｓｃｏｍｅ．〔２〕

從上例不難看出，法語的ｉｌ已經由第三人稱代詞演變爲一致性標記。 與此類似，英語

“ｔｈａｔｂｏｏｋ”中的指示代詞“ｔｈａｔ”也發展成爲關係從句標記的“ｔｈａｔ”，如“ｔｈｅｂｏｏｋ （ｔｈａｔ）Ｉ

ｋｎｏｗ”，後者的關係從句標記“ｔｈａｔ”可以省略，恰恰證明此時它已經失去了指代作用。

“之”字的語法化過程與上述演變途徑頗爲相似。 按照我們的看法，楚簡中“生之

名”的“之”已經發生語法化，由指代詞發展成了襯字，已經喪失了指代作用。 無論是

視爲體標記（ａｓｐｅｃｔｍａｒｋｅｒ）還是“音步填充成分”（ｆｏｏｔｆｉｌｌｅｒ），都要比視爲代詞賓語

更爲妥當。

與此類似的是，方梅、張伯江 〔３〕、李訥、石毓智 〔４〕指出現代漢語中也存在類似

的指代詞語法化現象。 尤其是在歌曲中，指代詞的語法化傾向更爲明顯。 如《沂蒙山

小調》：

（３０）人人（那個）都説（哎）沂蒙山好，沂蒙（那個）山上（哎）好風光。青

山（那個）緑水（哎）多好看，風吹（那個）草低（哎）見牛羊。

類似情况在民歌中累見不鮮。 遠指代詞“那個”在歌曲中已經完全成爲無意義的

襯字，只是起到湊足音節、配合曲調的作用。

那麽爲什麽這些“之”、“其”、“他”、“那”、“那個”可以省略？ 江藍生從近代漢語和

山西方言角度已經指出，語法化在語音上往往表現爲輕讀音變。 〔５〕在上述這些詞的

語法化過程中，除了語義弱化或喪失之外，往往還伴隨着語音弱化或消失。 方梅、張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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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犘犪狌犾犑．犎狅狆狆犲狉牔犈犾犻狕犪犫犲狋犺犆犾狅狊狊犜狉犪狌犵狅狋狋， 犌狉犪犿犿犪狋犻犮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狆．７， 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１９９３．

犘犪狌犾犑．犎狅狆狆犲狉牔犈犾犻狕犪犫犲狋犺犆犾狅狊狊犜狉犪狌犵狅狋狋， 犌狉犪犿犿犪狋犻犮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狆．１５， 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１９９３．

方梅、張伯江： 《北京話指代詞三題》，收入《吕叔湘先生九十華誕紀念文集》，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５年。

李訥、石毓智： 《指示代詞與結構助詞的共性及其歷史淵源》，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狋犺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犜犲犪犮犺犲狉狊
犃狊狊狅犮犻犪犪狋犻狅狀， 犞狅犾．３３∶２。

江藍生： 《語法化程度的語音表現》，收入《中國語言學的新拓展》，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伯江指出，北京話“這 ／ 那”有重讀ｚｈｅ／ｎａ與輕讀ｚｈｅｉ ／ｎｅｉ之分，而輕讀與指别作用的

虚化密切相關。 〔１〕焦妮娜 〔２〕也指出，名詞化標記來源於指示代詞，且隨着語法化

程度增加而語音形式逐漸弱化。 隨着語法化程度逐漸增加，音節弱化到一定程度，就

完全消失了。

孟琮指出，北京話中人稱代詞作賓語等成分時多數讀輕音。 〔３〕馮勝利指出，代

詞讀音上一般都比實詞輕，《詩經》韻脚不押代詞（如《詩經·小雅·隰桑》“藏之”、“忘

之”，押“藏”、“忘”不押“之”），不僅足以證明代詞的輕讀，而且説明代詞的詞彙弱讀的

性質。 〔４〕戴慶厦、楊春燕也據景頗語指出，句尾詞、代詞上弱化音節出現比例最大，

句尾詞中含弱化音節的詞占５２８．５７‰，代詞中含弱化音節的詞占４４７．６７‰，因爲這兩

類詞有豐富的語法意義，其中很多是靠弱化音節來表示的。 〔５〕所以指代詞“之”作爲

非重讀成分，音節弱化或消失是非常自然的語音演變。

潘悟雲指出，上古漢語指代詞存在强調式與弱化式兩類對立的形式，一類爲魚

部ａ或歌部ａｌ，一類爲之部或微部ｌ。 如下表所示： 〔６〕

余ｌ 汝
· 女ｎ· 者ｋｊ· 居ｋ （渠）ｇ 是ｇｊě· 彼ｐｌ·

台ｌ̌ 而̌
· 乃ｎ̌· 之ｋｊ̌· 其ｋ̌ 其ｋ̌ 時ｇｊ̌ 匪ｐ̌ｌ·

　　一般語言中元音發生弱化時，總是弱化成。 “獨龍語弱化音雖然有不同的來

源，但是它們一旦弱化爲以後，同原來的語源割斷了聯繫，在音位上就歸到最接近的

去了。 上古漢語估計也是這種情况，弱化音節也是，在音位上則歸到之部。” 〔７〕

當然，我們不太贊同潘悟雲的看法。 “者”、“之”的語法功能並不完全一樣，其他“余”、

“台”，“女”、“乃”等對立也類似。 甚至讀音也很難兩分，比如“居”也有“姬”的讀音。 〔８〕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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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方梅、張伯江： 《北京話指代詞三題》，《吕叔湘先生九十華誕紀念文集》，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５年。

焦妮娜： 《從方言和近代漢語看指示代詞到名詞化標記的語法化》，收入吴福祥、崔希亮主編： 《語法化
與語法研究（四）》，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９年。

孟琮： 《一些與語法有關的北京話輕重音現象》，收入《語言學論叢》第九輯，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２年。

馮勝利： 《漢語的韻律、詞法與句法》第１１６頁，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戴慶厦、楊春燕： 《景頗語兩個語音特點的統計分析》，《民族語文》１９９４年第５期。

潘悟雲： 《上古指代詞的强調式和弱化式》，收入《語言問題的再認識》，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又收入
氏著： 《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潘悟雲卷》第３０１頁，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同上。
《禮記·檀弓》“何居”，鄭注：“讀爲姬姓之姬。”《周易》“則居可知矣”，鄭注：“居讀爲姬。”《列子·皇帝》：
“姬，將告汝。”注云：“姬，居也。”又：“姬，魚語女。”注：“姬音居。”參見王志平： 《“凥”讀“居”還是“處”》，

第九届全國古代漢語學術研討會論文，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３１日—１１月２日。



比之下，馮勝利 〔１〕從韻律角度研究兩類指代詞的區别反而更爲可取。 但是潘悟雲指

出强調式與弱化式的區别還是很重要的，“之”字不斷語法化的過程就是一個語音弱

化甚至消失的過程。

漢藏語系中“弱化音節”是一個非常普遍的語言現象，尤其是“前弱化音節”（或稱

爲“前置音”），在藏緬語中大量存在。 《藏緬語語音和詞彙》編寫組指出：

就我們目前所見到的材料，藏緬語中有相當多的語言有這類前弱化音

節，但是系統的、較大量地存在前弱化音節的語言主要是景頗語支的景頗

語、獨龍語、福貢怒語、格曼僜語、達讓僜語、義都珞巴語、博嘎爾珞巴語和緬

語支的緬語、阿昌語、載瓦語等，景頗語支的語言中一般都有２０種以上的弱

化音節。羌語支的多數語言也有前弱化音節，特别是嘉絨語中比較

豐富。〔２〕

《藏緬語語音和詞彙》編寫組進而指出，嘉絨語中帶前弱化音節的詞幾乎占詞彙

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往往在名詞前加ｔ、ｔ、ｔａ、ｋ等。 例如：

ｔｓｋａｋ　　聲音　　　　ｔｍｕ　　雨　　　　ｔｃｈ　　楔子

ｔｊｋ 手 ｔａｉ 血 ｔｂｒＥ 繩子

ｔａｒＥ 毛 ｋｒｇｕ 牛 ｔｗｒｏ 筋

在形容詞前加ｋ，動詞前加ｋ、ｋａ等。 例如：

ｋｋｔＥ 大 ｋｋｔｓｉ 小 ｋｔａｌ 慢

ｋｍｎ 低 ｋｋｔｎ 短 ｋｔｏｒ 酸

ｋｎｔｈｔ 連接 ｋｍ 偷 ｋｐｒ 撕

ｋａｒｏ 炒（菜） ｋａｐｈｊａ 劈 ｋａｍｔｉｒ 旋轉

在數詞前加ｋ。 例如：

ｋｔＥｋ 一 ｋｎＥｓ 二 ｋｓａｍ 三

ｋｗｄｉ 四 ｋｍｏ 五 ｋｔｏｋ 六 〔３〕

嘉絨語中的ｔ、ｔ、ｔａ很像漢語的“之”，而ｋ、ｋ、ｋａ則很像漢語的“其”。 《藏緬語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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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馮勝利： 《上古單音節音步例證———兼談從韻律角度研究古音的新途徑》，收入《歷史語言學研究》第五
輯，商務印書館２０１２年。
《藏緬語語音和詞彙》編寫組： 《藏緬語語音和詞彙》第１３２頁，中國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藏緬語語音和詞彙》編寫組： 《藏緬語語音和詞彙》第１３５頁。



語音和詞彙》編寫組指出，ｔ一般包含有“一”的意思，放在名詞前，類似於英語的定冠

詞ｔｈｅ。

汪大年指出在緬甸語中，可以在單音節或多音節詞中附加或插入一個或兩個音

節，如ｋａ、ｔａ、ｍａ、ａ等，使原有的詞義和詞性發生變化。 如形容詞ｐｊｐａ： （快樂）＋

ｔａ→副詞ｄ．ｐｊｄ．ｐａ： （快樂地），等等。 這些構詞成分除了 ｍａ之外，都無實在意

義。 在詞中僅起構詞作用，不作詞中的主要成分。 因此這些附加成分都發生弱化，成

爲ｋ、ｄ、ｍ、這樣的弱化音節。 〔１〕

弱化音節在多音節詞或詞組中往往起到音節補償、音步填充的作用。 戴慶厦、劉

菊黄指出，“獨龍語弱化音節除了具有構詞、構形作用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

是起配音的作用。 在組詞中，爲了使詞、詞組的音節數配成雙，常常要省略弱化音

節”。 〔２〕這就是爲什麽會産生“脛不生毛”、“終古舄鹵兮生稻粱”等省略“之”字的

用法。

與親屬語言中的弱化音節類似，“生之毛”、“生之葦”當中的“之”字作爲弱化音

節，起到的僅僅是湊足音節的配音作用，語義上没有實義，語法上已經虚化，語音上可

能已經弱化。

説到弱化音節，楚簡中還有這樣一個没有實義的“Ｎ之Ｖ”例句：

（３１）上共（恭）下之宜（義），以奉社稷，謂之孝。（郭店·六德２２）

“上共下之宜”即“上恭下之義”，“之”字無意義。 這種“下之義”與一般指稱化的

“Ｎ之Ｖ”頗不相同。 因爲“上”、“下”對文，“恭”、“義”對文，二者語法是一致的。 一句

之中不可能“上恭”用陳述，“下之義”用指稱。 〔３〕 “之”字最合理的解釋只能是補足音

節的襯字了。

與“脛不生之毛”、“城上生之葦”類似，“上共下之義”也是五言。 按照上古漢語的

韻律節奏，“脛不生毛”、“城上生葦”、“上共下義”這樣的四言格式似乎更加符合上古

漢語的句法習慣。 與《詩經》以四言爲主相比，楚簡加“之”構成的五言似乎是有意增

添音節而非删減音節。 這種逆韻律化的傾向頗爲令人費解。 文學研究者一直困惑於

·４９·

出土文獻（第十輯）

〔１〕

〔２〕

〔３〕

汪大年： 《緬甸語中的弱化音節》，《緬甸語與漢藏語系比較研究》第１７０—１７２頁，昆侖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戴慶厦、劉菊黄： 《獨龍語的弱化音節》，《雲南民族學院學報》１９８７年第１期，第８９頁。

陳述與指稱的分别參見朱德熙： 《自指和轉指———漢語名詞化標記“的、者、所、之”的語法功能和語義
功能》，《方言》１９８３年第１期；姚振武： 《關於自指和轉指》，《古漢語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１期；姚振武： 《現
代漢語的犖的犞和古代漢語的犖之犞》，《語文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２、３期；姚振武： 《指稱與陳述的兼容性
與引申問題》，《中國語文》２０００年第６期；宋紹年： 《古代漢語謂詞性成分的指稱化與名詞化》，收入《古
漢語語法論集： 第二届國際古漢語語法研討會論文選編》，語文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五言詩的起源，從《詩經》的四言到漢代的五言詩，五言似乎是突如其來的。 〔１〕 “城上

生之葦”是采風曲目，代表了一定的口語性；“脛不生之毛”、“上共下之義”則不好説是

否忠實記録了口語。 如果五言是某種楚國口語習慣的話，考慮到楚文化與漢代文化

的密切關係，也許五言詩就不是突如其來了。

本文初稿曾提交第十二届全國古代漢語學術研討會宣讀（長春，２０１４年８月）。

撰寫過程中曾與孟蓬生、蕭曉暉先生討論，承蒙提供寶貴意見。

（王志平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研究員）

·５９·

楚簡中“之”字的幾例特殊用法

〔１〕《詩經》中“國風”常打破四言規律，雜用二言、三言、五言、七言甚至八言的句子，如《詩經·魏風·十畝
之間》：“十畝之間兮！ 桑者閑閑兮！ 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 桑者泄泄兮！ 行與子逝兮！”並未省略
“兮”字成爲四言，反而加上“兮”成爲五言。


